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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MOST-DAAD） 

2017青年暑期營計畫 (Summer Institute Programme) 

申請說明 
2016.10.24 

 緣起 

本部(原國科會)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於 2000 年簽署青年暑期營合作備忘錄；

雙方同意每年各選送 10名優秀學員赴對方國家參與暑期研習營。 

本計畫目的在於鼓勵年輕學者參與學術交流、兼扮學術大使角色並擴大其學術研究視

野。歷年許多暑期營學員於計畫結束後仍與德國研習單位持續合作學習關係，並作為其未

來申請臺德三明治計畫之準備。 

 選送學員之背景與訓練目標 

本交流計畫重點在於提供雙方年輕研究人員實作的機會。我方赴德學員重點在於瞭解

德國學術研究環境，及赴德國大學與研究機構（例如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亥姆霍

茲 (Helmholtz)、弗勞恩霍夫 (Fraunhofer) 及萊布尼茲(Leibniz)及其他機構等）進行研究。

參加研習學員須有良好的英文溝通能力，並為就讀非人文社會領域之研究生。 

本計畫補助研習學員須為在學之碩、博士班學生，2017年暑期赴德期間必須擁有國內

學籍。擬於 2017年畢業之研究生，請務必瞭解校方相關規定，確認研習期間仍有學籍後，

再提出申請。 

德方來臺研習學員為自然科學及工程領域之碩士生及博士生。 

 研習期間 

本計畫提供為期 2-3 個月之研習，第一週(我方為前 3 天)為共同課程，提供學員文化

交流及瞭解臺德科研環境，其後為專業研習。我方學員赴德時間為 7-8月或 7-9月期間。

另考量德國大學期末考至 7月中結束，10月初開學，德方學員來臺時間為 8-9月。 

 作業時程 

本部與 DAAD分別遴選學員及相關作業時程原則如下。 

2017年 1月 1日 開始接受申請 

 1月 16日 申請案送件截止日 

 3月 31日 審查完成並通知審查結果 

 4月 30日 有條件通過學員補送接待單位同意函截止日期 

 7月 1日 獲選學員赴德國進行研習 

 申請須知 

一、申請人資格 

1. 戶籍設於國內之中華民國國民 

2. 須為本部認可之國內大學院校非人文社會領域科系，在學之碩士生及博士生 

3. 赴德研習期間仍須擁有國內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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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方式 

申請人應提具下列文件，各一式二份（除特別敍明，至少一份為正本），由就讀學校

或機構備公函於截止日期 106年 1月 16日前，向本部提出申請： 

1. 暑期營中文申請表（表 G12） 

2. DAAD暑期營英文申請表（表 G13） 

3. 英文研習規劃書（內容包括自我介紹、個人能力、參加本計畫之意願及動機） 

4. 擬前往研習機構及接待單位簡介 

5. 擬前往研習機構之接待單位同意函或與其往來聯繫之證明(如電子郵件)，已獲接待單

位之同意函者，考量優先錄取。 

6. 個人英文履歷 

7. 英文在學證明 

8. 大學以上英文版成績單 

9. 近五年英語或德語能力證明文件，正本經本部驗畢歸還。 

10. 近三個月內國內合法之公私立醫療院所之英文體檢表（或表 G11） 

三、申請注意事項 

1. 文件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不予受理。 

2. 申請表格請至下述網址下載：科技部 > 關於科技部 > 本部各單位網站 > 科教發展及國

際合作司 > 雙多邊國際科技合作 > 國際合作計畫申請表格及補助標準 >台德科技合作 

https://www.most.gov.tw/sci/ch/list?menu_id=12eaa71e-785b-42f0-8329-d64668403e95&fi

lter_uid=a0259e88-27d2-4959-a4ea-c1942f03f4ac 

3. 上述所有文件請以長尾夾固定即可，請勿裝訂成冊。 

4. 除第 9項語文能力證明正本外，申請文件審查完畢後，不予寄還。 

5. 英語及德語測驗門檻成績參考標準 

語 言 測 驗 名 稱 分 數 

 

TOEFL ITP 

托福 ITP紙筆測驗 
543 

TOEFL iBT 

托福網路化測驗 
72 

TOEIC 

多益測驗 

Listening 400 

Reading 385 

Speaking 160 

Writing 150 

IELTS 5.5 

GEPT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完成複試） 
中高級 

Cambridge Main Suit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英德語 

FLPT外語能力測驗（三項筆試總分） 195 

FLPT外語能力測驗（口試） S-2+ 

德語 德語檢定考試：TestDaF鑑定考試 TDN3 

https://www.most.gov.tw/sci/ch?menu_id=d77b9c36-fa0e-11e4-9a55-b8ac6f2d65c0&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sci/ch?menu_id=d77b9c36-fa0e-11e4-9a55-b8ac6f2d65c0&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sci/ch/list?menu_id=eae75b4d-344f-4d65-a5a3-2147ec51f832&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sci/ch/list?menu_id=12eaa71e-785b-42f0-8329-d64668403e95&view_mode=l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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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Goethe-Zertifikat)德語檢定考試 B2 

 審查方式 

申請案將由本部選定審查委員進行書面資料審查，通過國內審查之名單經本部駐德科技組

轉送德國 DAAD辦理。 

 補助項目 

（一）赴德國最直接航程經濟艙往返機票費，以新臺幣 50,000元為上限。以搭乘本國籍

之班機為限。但因故無法搭乘本國籍班機者，應填具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

公司班機申請書，經就讀學校或機構首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定後改搭乘外國籍班機。 

（二）德國境內往返機場及研習地點火車補貼款 100歐元。 

（三）在德期間生活費每月 750~900歐元（依 DAAD之規定標準發放）。 

（四）在德期間醫療保險費、意外險及第三人責任險。 

 其他注意事項 

（一）經本部發文通知選定之學員，將由本部委任辦理之單位統一聯繫辦理機票購買、參

與行前會議、繳交單據及報告等後續活動事宜。 

（二）學員返國後須與德國來台學員共同參與在臺舉行之暑期營之期末成果交流研討會

（Workshop），報告赴德研習之成果與分享研習心得；並於研習期滿二個月內繳

交國外研究報告書，辦理經費報銷。 

（三）赴德安排經確認後，學員不得自行變更研習機構，亦不得自行提前終止或延後其在

德研習期限。 

（四）本部及德方 DAAD僅補助學員個人赴德及在德之經費，不含同行家屬費用。 

（五）學員在德研習期間，應遵守德國法律及研習機構一般規定，倘違反其規定並遭德方

機構投訴經證實，情節重大者，本部得取消其補助，並要求繳回已補助款項。 

（六）德國接待機構將依本部及 DAAD要求，於研習期限屆滿前填具學員表現調查表，

作為本方案執行成效及未來安排學員研習時之參考。 

 


